
 

1 

擬定基隆市(港口商埠地區)主要計畫(基隆港及正濱漁港周邊地區)

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第一章  總則 

第一 條  本要點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三十二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三十五條

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計畫劃定下列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 

一、住宅區：住一、住二 

二、商業區：商一、商二、商三 

三、漁港專用區 

四、漁港水域 

五、商港水域 

六、公共設施用地 

(一)公園用地 

(二)機關用地 

(三)加油站用地 

(四)電路鐵塔用地 

(五)停車場用地 

(六)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七)污水處理廠用地 

(八)港埠用地：港一、港二、港三 

(九)道路用地 

(十)海堤用地 

第二章  住宅區 

第三條  住宅區容許使用依「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規定辦理。 

第四條  住宅區土地使用強度不得超過於下表規定： 

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備註 

住一 50 120  

住二 60 210 係工業區變更 

第三章 商業區 

第五條  商業區容許使用依「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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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商業區土地使用強度不得超過於下表規定： 

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備註 

商一 60 120  

商二 60 200  

商三 70 320  

 

第四章  漁港專用區 

第七條  漁港專用區係供漁港區域規劃、建設、經營、維護、管理及安全有關之

必要及附屬漁港設施使用為限，其中供作觀光遊憩設施之土地使用面積

不得超過漁港專用區總面積百分之五十。 

前項所稱與漁港區域有關之必要及附屬漁港設施係指下列設施： 

一、基本設施 

(一)外廓設施：防波堤、離岸堤、防沙堤、防潮堤、船閘、水門、護

岸、海堤等設施。 

(二)碼頭設施：碼頭、棧橋、浮橋、繫船柱等設施。 

(三)水域設施：船道泊地、浮標、繫船浮筒等設施。 

(四)運輸設施：鐵路、道路、停車場、橋樑、運河等設施。 

(五)航行輔助設施：導行標誌、照明、號誌等設施。 

(六)公害防治設施：防止公害之導流、排水及廢棄物、廢污水處理、

回油處理等設施。 

(七)漁業通訊設施：陸上無線電台、播音站及氣象信號等設施。 

(八)與漁業有關之政府機關辦公處所：漁港管理機關、漁港分駐(派

出、駐在)所等設施。 

二、一般設施 

(一)公共設施：魚市場、給水站、曳船道、上架場、漁具整補場、曬

網場、醫療衛生處所、卸魚設備、漁民活動中心、漁民休憩等設

施。 

(二)公用事業設施：自來水、加油、電力、電信、郵政、金融分支機

構等設施。 

(三)漁業設施：製冰廠、冷凍廠、水產加工廠、修造船廠、漁用機械

修護廠、漁網具工廠、漁業團體及漁業人之辦公處所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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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觀光遊憩設施 

(一)休閒漁業設施：魚貨批發零售、渡假住宿、餐飲服務等設施。 

(二)海域觀光遊樂設施：娛樂漁船、遊艇、海域遊憩、海岸遊憩等設

施。 

(三)陳列展示設施：漁業博物館、海洋科學館、水族館等設施。 

(四)海運服務設施：船舶租賃、船舶停靠、停車服務等設施。 

(五)商業服務設施：日用品供應、紀念品、釣具、潛水及其他遊憩活

動所需用具或商品販售等設施。 

(六)行政管理服務設施：遊客服務、景觀、街道傢俱、防災避難及緊

急救援等設施。 

四、其他經漁港管理機關會商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認定與漁港發展及管理

有關之必要及附屬設施。 

第八條  漁港專用區建蔽率不得超過 50%，容積率不得超過 120%。 

第五章  公共設施用地 

第九條  港埠用地(港一)以供商港區域、商港管轄地區及漁港區域規劃、建設、

經營、維護、管理及安全有關之必要及附屬設施使用為限。 

前項所稱與商港區域及商港管轄地區有關之必要及附屬設施係指左列

設施： 

一、船舶出入、停泊及船席設施。 

二、助航及導航設施。 

三、氣象及海象觀測設施。 

四、貨物裝卸、倉儲、物流、拖、駁運、船舶理貨業、加值型加工及海

運貨物承攬業辦公設施。 

五、鐵路、道路、停車及車輛維修設施。 

六、船舶研發、製造、維修及拖駁設施。 

七、製冰及冷凍設施。 

八、國防及軍事設施。 

九、港務、關務、檢疫等公務及辦公設施。 

十、公務職工及船員教育訓練、日常用品供應、餐飲、衛生、醫療保健、

運動、休閒娛樂、金融分支機構、值勤單身宿舍及停車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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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給排水、污水、電力、電信、天然氣(輸儲、加整壓)、燃料(輸

儲、灌裝)、加油、加氣、廢棄物處理、污染防治及環境保護等設

施。 

十二、港區治安及警勤安全設施。 

十三、防災、避難及緊急救援設施。 

十四、旅客相關服務設施。 

十五、其他經商港管理機關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認定與商港發展及管理

有關之必要及附屬設施。 

第十條  為配合基隆港發展為觀光及親水港口，港埠用地(港二)除供第九條所列

之使用外，經商港主管機關與基隆市政府確認後，得容許供下列使用： 

一、遊客管理及服務設施。 

二、住宿及休閒設施。 

三、一般零售、餐飲及商業服務設施。 

四、戶外遊樂場及其相關設施。 

五、室內遊樂場及其相關設施。 

六、健身服務設施。 

七、展示、展售、教育訓練相關設施 

八、娛樂漁船活動(含遊艇)、海域觀光遊樂設施、海岸休閒遊樂設施。 

九、港埠觀光。 

十、園藝及造景相關設施。 

十一、港埠用地(港二)作為商業使用基地面積不得超過計畫面積之

30%，申請人得視其需要進行建築配置。 

第十一條  為配合基隆港發展為自由貿易港口，港埠用地(港三)除第九條所列之

使用外，經商港主管機關與基隆市政府確認後，得容許供下列使用： 

一、自由港區事業：指經核准在自由港區內從事貿易、倉儲、物流、貨

櫃(物)之集散、轉口、轉運、承攬運送、報關服務、組裝、重整、

包裝、修配、加工、製造、展覽或技術服務之事業。 

二、自由港區以外事業：指金融、裝卸、餐飲、旅館、商業會議、交通

轉運及其他前款以外經核准在自由港區營運之事業。 

三、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設之各種專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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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公共設施或公用設備。 

五、港埠用地(港三)作為製造使用部分，其土地面積不得超過港埠用地

(港三)總土地面積之三分之一。 

第十二條  污水處理廠用地容許作為污水處理廠及其相關附屬設施使用。 

第十三條  港埠用地(港一及港二)排除適用「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都多目標使

用辦法」。 

第十四條  公共設施用地土地使用強度不得超過於下表規定：  

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備註 

機關 40 200  

平面 10 20  廣場兼停車

場或停車場 立體 80 960  

加油站用地 40 120  

港一 70 210  

港二 70 210 

港埠用地 

港三 70 210 

1.得配合核准事業開發計畫需求經

基隆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決後，酌

予調整其開發強度。 

2.容積率調高以不超過基礎容積

50%為上限。 

污水處理廠 50 200  

 

第六章  都市設計 

一、退縮規定 

第十五條  住宅區、商業區內建築基地臨接 8公尺(含)以上計畫道路者，自計畫

道路境界線設置 3.64 公尺無遮簷人行道。臨接 8公尺以下計畫道路

者，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 1公尺以上建築。 

第十六條  有關漁港專用區及公共設施用地退縮如下： 

一、漁港專用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內建築基地面臨計畫道路者，應自道路

境界線留設 5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二、前項港埠用地(港二，東 2至東 4基地，詳見圖一)為串聯海洋景觀

動線，配合基隆港務分公司「基隆港東 2至東 4碼頭客運觀光商業

專區旅客中心暨公共設施工程」案，係以現有建築物延壽方式辦

理，自計畫道路境界線退縮 3.64 公尺，退縮土地上方得設置供公

眾使用之天橋、空橋設施，其串連至基地外天橋或空橋設施部分，

基隆港務分公司應負責一併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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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建築基地如臨多條道路者均應退縮，另建築退縮部分得免留設騎樓並

得計入法定空地，除供人行通行外均應植栽綠化。 

第十八條  建築基地之退縮建築或植栽綠化，如有特殊狀況或執行疑義者，得由

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定。 

二、建築物高度管制 

第十九條  本細部計畫區位正濱漁港附近地區之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 30 公尺

(詳見圖二)。 

三、都市設計審議 

第二十條  第二類港埠用地之建築基地(詳見詳見圖三)，於申請建築許可前須經

基隆市都市設計委員會審查。另必要時得訂定相關都市設計原則，供

申請人開發遵循。 

第八章  開發義務 

一、回饋比例與方式 

第二十一條  住一採個別開發時應提供開發面積25%土地無償捐贈市政府或繳交

代金。若整合辦理整體開發時(詳見圖四)，得獎勵增加樓地板面積

為法定容積率百分之十。 

第二十二條  住二採個別開發時應提供開發面積15%土地無償捐贈市政府或繳交

代金。若整合辦理整體開發時(詳見圖四)，得獎勵增加樓地板面積

為法定容積率百分之十。 

第二十三條  商一與商二應整體開發，且需提供開發面積 27.5%土地作為公共設

施或代用地並無償捐贈市政府。 

第二十四條  商三個別開發時應提供開發面積35%土地無償捐贈市政府或繳交代

金。若各個獨立區塊(共有五塊)分別辦理整體開發時(詳見圖四)，

得獎勵增加樓地板面積為法定容積率百分之十。 

第二十五條  港二用地作為商業使用之使用規定如下： 

一、其回饋部分，原則上以作為商業使用面積之 20%土地計算，若有特

殊情形得提請基隆市都市計畫委員會討論確認。前開回饋方式以繳

付代金為之。 

(一)代金計算公式=申請開發當期之公告現值*回饋土地面積*1.4 倍。 

(二)代金得採全額一次給付或分期給付，分期方式比照「火車站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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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不得超過十年，且需加計利息（年利率不低於 1.5%）。 

(三)另有關繳交之代金將依據「基隆市都市發展與都市更新基金收支

保管及運用辦法」規定處分。 

二、扣除回饋 20%土地後，剩餘之 80%第二類港埠用地作為商業使用基

地，應提供其面積 30%土地作為公共設施使用。且提供市民大眾使

用。另作為公共設施使用設置區位應經都市設計審議同意後留設。 

(一)其區位得於同一申請基地內布設或毗鄰申請基地地區設置。 

(二)不論前開供作為公共設施使用之土地區為為何，申請基地開發樓

地板面積(不含免計容積或獎勵容積者)皆應扣除該公共設施使

用之土地面積。換言之，申請基地開發樓地板面積=(申請基地面

積-公共設施使用之土地面積)*法定容積率。 

二、回饋時機 

第二十六條  本計畫需辦理回饋之基地其回饋時機如下： 

一、住宅區及商業區於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應完成協議書簽訂，並於取

得建造執照前或原有建築物變更使用前完成相關土地捐贈或代金

繳付。 

二、港埠用地(港二)於都市設計審議後完成協議書簽訂，並於取得建造

執照前或原有建築物變更使用前完成相關土地捐贈或代金繳付。 

第二十七條  本章述及之各類分區或用地之建築基地，在未完成開發義務前僅能

從其現況的使用(仍需符合各類之使用)，且不得申請修建、增建或

改建的行為。 

第八章  獎勵措施 

第二十八條  為能有效引導土地利用，本案將港埠用地變更為住宅區或商業區

者，特訂定時程獎勵，原則為細部計畫發布實施起三年內取得建

造執照者，其回饋減少 1/2；細部計畫發布實施第四年起到第五年

內取得建造執照者，其回饋減少 1/3。 

第九章  其他 

第二十九條  本細部計畫範圍現有建築物若屬文化資產保存法管轄範圍，其新

建、增建、改建及修建，應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暨其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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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  本細部計畫範圍中港埠用地及漁港專用區之建築物及各項設施之新

建、增建、改建及修建，應經商港或漁港管理機關同意，其中建築

物部分應向基隆市政府申請建築許可。 

第三十一條  各土地使用分區關使用項目之疑義解釋，得由基隆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定。 

第三十二條  本計畫區內之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本要點未

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規定。 

備註：基於「擴大暨變更基隆市(港口商埠地區)都市計畫(港埠用地通盤檢討)

案」變更內容屬暫予保留案發布實施後都市計畫管理需要，保留本細部計

畫住宅區及商業區相關管制事項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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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本要點第十六條所稱東2至東4基地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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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本要點第十九條所稱建築物高度管制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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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本要點第二十條所稱都市設計審查範圍圖

N

圖例
都市設計審查範圍



十一

十七

十

廿二

港

港

港

港

堤

道兼海

港

港

港

港

港

港

港

港

港

港

港

港

公

公

港

港

港

電

機

港

道
道

道

港

油

道

廣停

油

港
港

污

港

七

商三

商三

商三

商三

廣停一

公二

油一

新增四

住二
新增七

港三
擬十

住一

新增六

港二

擬十
第二

新增五
商三

油二

停

圖四

N

本要點第二十一條、二十二條及二十四條所稱整體開發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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